附件2

关于《关于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关于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由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局负责起草，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制定的必要性、可行性

为贯彻落实《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医保发〔2025〕20号）、《关于完善自治区生育保障措施的通知》（新医保发〔2025〕46号）工作要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切实降低人民群众生育、养育成本，市医疗保障局起草了《关于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
制定的依据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生育保险政策加强制度保障功能的通知》（医保发〔2025〕20号）

《关于完善自治区生育保障措施的通知》（新医保发〔2025〕46号）

三、起草过程

2026年3月，市医疗保障局牵头全面梳理我市灵活就业人员生育现状、突出问题及对照国家以及自治区制度要求，并充分借鉴先进地区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的成熟经验，形成了《通知》初稿。

四、主要内容

《通知》共有5条内容。

对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参保缴费标准、缴费方式、生育保险待遇保障以及工作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明确了该通知的施行时间。

                克拉玛依市医疗保障局

                  2026年5月18日
